
陇财农〔2026〕155号

陇川县财政局关于下达 2026 年中央财政常态

化帮扶（跨省一次性外出务工交通补助）

资金的通知

陇川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根据《德宏州财政局关于下达 2026 年中央财政常态化帮扶

资金（第二批）的通知》（德财农〔2026〕33 号）和《陇川县

人民政府关于同意 2026 年第二批中央财政常态化帮扶资金安排

计划的批复》（陇政复〔2026〕62 号）文件要求，现下达你单

位 2026年中央财政常态化帮扶-跨省一次性外出务工交通补助资

金 50.00万元，请列入 2026 年“2130599 其他巩固拓展脱贫攻坚

成果衔接乡村振兴支出”功能科目，政府预算支出经济分类科目、

部门预算支出经济分类科目根据具体情况列支，现就资金使用管

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切实管好用好资金。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

过渡期后常态化帮扶的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严格

按照《财政部 农业农村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家民委 国家林草

局关于印发〈中央财政常态化帮扶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财

农〔2026〕10 号）安排使用资金，聚焦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

致贫底线，强化对重点地区的投入保障。督促指导各地加强资金

项目管理，优先选择前期工作到位的项目，将资金尽快落到具体



项目，加强项目实施地跟踪调度，加快资金支出，支出情况将作

为资金分配的重要因素。持续强化资金监管，切实管好用好资金，

充分发挥资金使用效益。

二、突出资金支持重点。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常

态化帮扶有关重要指示精神和 2026 年中央一号文件要求，持续

加强产业帮扶、就业帮扶和欠发达地区开发式帮扶。督促行业部

门加强产业项目论证选择和组织实施，不断健全完善联农带农机

制，强化资金项目绩效管理，提升产业项目带动就业、促进增收

的实效。对过渡期通过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支持

的、截至过渡期结束仍未实施完毕的项目或政策，可继续通过帮

扶资金予以支持，确保项目顺利实施、政策有序转换和退出。

附件：2026 年中央财政常态化帮扶资金（第二批）绩效目

标表

陇川县财政局

2026 年 6 月 18 日

陇川县财政局农业农村股 2026年 6月 18日印发



绩效目标申报表

项目名称 陇川县脱贫人口跨省务工一次性交通补助

主管部门 陇川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实施单位 陇川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资金情况

年度资金总额（万元）： 5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50

地方资金

年

度

总

体

目

标

鼓励脱贫劳动者跨省外出务工，增加脱贫人口（含监测对象）收入，提升生活质量。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享受补贴人数 ≥500人

补助资金发放总额（万元） ≥50万元

人均补助标准（元/人） 1000



质量指标
补贴发放准确率 100%

受益对象准确率 ≥98%

时效指标
资金发放及时率 100%

年度任务完成时间 当年 12月底前

成本指标 人均补助成本 ≤1000元/人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带动跨省就业人数（人） ≥500人

就业人员月均收入提升（元） 1000

社会效益指标 跨省出行人员交通成本降低比例 ≥10%

可持续影响

指标
政策可持续性 建立长效机制，持续实施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

度指标
受益对象满意度 ≥95%

其他需要

说明的事

项


